
如興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市復興北路 99 號 15 樓 犇亞會議中心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所持有股份總數為 461,515,051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 818,914,949 股之 56.35%，已達法定出席股數。 

出席董事：張水江董事長、顧啟東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列席人員：信永中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光慧會計師、博鑫國際法律事務所陳錦旋律師、 

徐仲榮財會管理中心副總經理 

主席：張水江董事長 紀錄：林沛蓁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1 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報請 鑒核。 

本案洽悉。 

第二案 

案  由：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 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表)，經由信永中和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陳光慧會計師、郭鎮宇會計師查核完竣，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

表送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二、報請 鑒核。 

本案洽悉。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之子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超限改善計畫執行報告。 

說 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10 月 8 日金管證審字第 1100359590 號函、

112 年 2 月 23 日金管證字第 1120333567 號函及 112 年 5 月 2 日金管證字第

1120340572 號函辦理。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常州東奧服裝有限公司對子公司南京興奧貿易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常州市穗滿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提供背書保證，超過其所訂限額乙事，主

係因子公司常州東奧服裝有限公司淨值下降所致，南京興奧原保證額度 3300

萬人民幣已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董事會下修額度至 1500 萬，因東奧淨值負

數短期內無法改善，本公司將按季提報董事會並追蹤改善情形，持續督促子

公司超限改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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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D.United Trading Co., Ltd.資金貸與子公司 MF Holding Co., Ltd，超過其所訂限

額乙事，主係因子公司 J.D.United Trading Co., Ltd.淨值下降所致，本公司已遵

主管機關要求於 112 年 3 月 10 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重大訊息中公告，且改

善計畫未執行完成前，將執行情形按季提報董事會控管。 

四、J.D.United(Cayman) Limited 為其 100%轉投資之 MF Holding Co., Ltd.、

J.D.United Manufacturing Co., Ltd 及 J.D.United Trading Co.,Ltd. 提供背書保證超

過該子公司所訂限額乙事，主係因子公司 J.D.United(Cayman) Limited 淨值下

降所致，本公司已遵主管機關要求於 112 年 5 月 12 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重

大訊息中公告，且改善計畫未執行完成前，將執行情形按季提報董事會控

管。

五、報請 鑒核。 

本案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報表，業經 112 年 5 月 29 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由信永中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光

慧會計師及郭鎮宇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出具查核報告。 

二、本公司民國 111 年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

件一及附件三。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表決權數 327,932,205 權)共計 461,515,051 權。 

票 決 結 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38,049,388 權(307,403,167 權) 94.91%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654,881 權(322,881 權) 0.14%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 權(0 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2,810,782 權(20,206,157 權) 4.94%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1 年度虧損撥補，請參閱附件四。 

二、因 111 年度保留盈餘尚為負數，故不擬分派股東紅利、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表決權數 327,932,205 權)共計 461,515,051 權。 

票 決 結 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38,325,489 權(307,679,268 權) 94.97%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710,776 權(378,776 權) 0.15%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 權(0 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2,478,786 權(19,874,161 權)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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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一、因應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問答集，並考量集團資金運

作之需，擬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五。 

二、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表決權數 327,932,205 權)共計 461,515,051 權。 

票 決 結 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28,196,397 權(197,550,176 權) 71.11%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30,793,869 權(30,461,869 權) 6.67%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 權(0 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102,524,785 權(99,920,160 權) 22.21%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或國內轉換公司債案，謹提請 討論。 

說 明：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或其他因應公司未來發展之資金需

求，以確保公司永續發展並強化公司競爭力，擬視市場狀況及公司資金需求

狀況，於適當時機，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辦理私募發行普通股

或/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實

際資金需求情形，以不超過 301,073,851 股之上限，擇一或以搭配方式。 

二、私募普通股或/及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ㄧ)、私募普通股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1.私募總金額：依最終私募價格計算。

2.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3.私募股數：以發行總股數 301,073,851 股為上限。

4.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公司私募普通股價格之訂定，不得低於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

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

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

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價，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2)私募定價成數：本次私募每股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

(3)私募有價證券之發行條件訂定係因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

年轉讓限制，且對應募人資格亦嚴格規範，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係

遵循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同時參酌本公司經營績效、最近期淨值及

近期股價等因素後決定，其訂定方式應屬合理。

(4)依據前述定價原則，惟如因於集中交易市場價格未超過面額或接近面

額，而致未來實際發行價格可能涉及低於面額時，此係依現行相關法

令規定訂定，其定價方式應屬合理。倘有該等情事發生時，則對於股

東權益影響為實際私募價格與面額之差額產生之累積虧損，如造成公

司累積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產生影響，將視未來公司營運及市場狀況，

以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或日後營運之收益，以辦理盈餘或資本公積彌補

虧損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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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定人選擇方式：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 及相關規定辦理，目前並無已洽定之應募人，應募人選擇原則為：

(1)應募人的選擇方式與目的：本次私募引進投資人時，係考量可協助本

公司營運所需各項管理及財務資源，並幫助本公司提升競爭優勢。

(2)必要性及預計效益：考量私募有價證券之轉讓限制可確保公司與投資

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故有其必要性。且私募資金用途係因應公司營

運發展所需，將可強化競爭力、提昇效能，對公司經營及股東權益有

正面助益。

(3)應募人如為關係人或內部人選擇方式與目的為考量潛在應募意願、發

行作業時程及資金募集之時效，以確實在時程內完成私募。

名單如下:
應募人姓名 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 

張水江 本公司董事長 
紀宗明 本公司經理人 
許益瑞 本公司經理人 
徐仲榮 本公司經理人 
姚淑芬 本公司經理人 
興牛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本公司法人董事 
中信銀託管 JDU 機會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本公司法人董事 

葉淑芳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代
表人 

馬潤明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代
表人 

中島健仁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代
表人 

顧啟東 獨立董事 
楊培傑 獨立董事 
洪佩君 獨立董事 

法人應募人應列明事項如下： 

興牛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大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本公司關係 

紀宗明 99.95% 本公司總經理 

紀宗男 0.05% 本公司總經理之二親等 

中信銀託管 JDU 機會有限公司投資專戶前十大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本公司關係 

JDU Investment Corporation 100% 無 

6.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公開募集之理由：為充實營運週轉金、償還銀行借款及因應公司

長期發展所需等多項用途，且考量私募作業具有迅速簡便的特性，較

容易符合公司需要，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

本計畫之執行預計將有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

東權益亦將有正面助益。

(2)私募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自股東常會決議本私募案之日起一年

內預計分 3 次辦理，資金用途均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

或其他因應本公司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預期可改善公司財務結構，

有助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益有其正面助益。資金用途及預計

效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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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私募股數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181,073,851 股 

充實公司營運

資金、償還銀行

借款或其他因

應公司未來發

展之資金需求 

改善財務結構、

有助公司營運

穩定成長，對股

東權益有其正

面助益 

第二次 60,000,000 股 

第三次 60,000,000 股 

針對前述第一、二、三次預計私募股數，於各次實際辦理時，

得將先前未發行股數及/或後續預計發行股數全數或一部併同發

行，惟合計發行總股數以不超過 301,073,851 股為限。 

7.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依證券

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本次私募普通股，除符合特定情形，於交付

日或劃撥日起滿三年始得自由轉讓，並於私募普通股交付日滿三年後，

依相關法令規定申報補辦公開發行及上市交易。

8.本次私募計畫之發行條件、計畫項目及其他未盡事宜，若因未來法令或

主管機關指示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擬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9.除以上所述授權範圍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或其指定人士代表本

公司簽署、商議一切有關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

理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所需事宜。

(二)、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1.本公司為因應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在評估資金市場狀況、籌資之速度

及時效性下，擬以私募方式辦理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籌募資金，其主

要發行條件如下：

(1)私募有價證券種類：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2)私募總金額：以發行總額新台幣 1,204,000 仟元為上限。

(3)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4)票面利率：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訂定之。

(5)發行期間：暫定三到五年。

(6)擔保品之種類、名稱、金額及約定事項：無。

(7)公司債受託人：未定。

(8)代理還本付息機構：未定。

(9)轉換基準日：未定。

(10)其他發行條件：實際定價日、發行條件、買回條件、賣回條件及

實際轉換價格之訂定等其他發行條件，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依法令規定及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範圍內，視洽特定人情形

與市場狀況訂定之。

2.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6」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

意事項」規定，辦理私募說明事項如下：

(A)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價格之訂定，以不低於理

論價格之八成訂定之。理論價格將以涵蓋並同時考量發行條件

中包含之各項權利而擇定之計價模型定之。轉換價格不得低於

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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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

價，或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

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二基準

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2).實際發行價格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以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

之範圍內視定價日當時市場狀況決定之。 

(3).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價格之定價乃依主管機關

公布之法令定之，同時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有價證券有三年

轉讓限制、公司經營績效、未來展望、普通股市價及市場慣例

而定，又針對前述之價格訂定依據均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

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尚不致有重大損害股東權

益之情形，其訂定應屬合理。 

(4).若日後受證券市場變化因素影響，致訂定之每股轉換價格低於

股票面額時，因已依據法令規範之定價依據辦理且已反映市場

價格狀況，係為順利募得資金，有利公司長遠穩定成長之必

要，其價格之訂定，應屬必要及合理。若有轉換價格低於面額

之情形者造成累積虧損增加對股東權益產生影響，未來將視公

司營運及市場狀況提報董事會決議，以減資、盈餘、資本公積

或其他法定方式彌補虧損。 

(B)特定人選擇方式:

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

之 6 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

第 0910003455 號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目前並無已洽定之應募

人，應募人選擇原則為：

(1)應募人的選擇方式與目的：本次私募引進投資人時，係考量可協

助本公司營運所需各項管理及財務資源，並幫助本公司提升競爭

優勢。

(2)必要性及預計效益：考量私募有價證券之轉讓限制可確保公司與

投資人間之長期合作關係，故有其必要性。且私募資金用途係因

應公司營運發展所需，將可強化競爭力、提昇效能，對公司經營

及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3)應募人如為關係人或內部人選擇方式與目的為考量潛在應募意

願、發行作業時程及資金募集之時效，以確實在時程內完成私

募。

名單如下:
應募人姓名 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 

張水江 本公司董事長 
紀宗明 本公司經理人 
許益瑞 本公司經理人 
徐仲榮 本公司經理人 
姚淑芬 本公司經理人 
興牛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人董事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本公司法人董事 
中信銀託管 JDU 機會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本公司法人董事 

葉淑芳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 
代表人 

馬潤明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 
代表人 

中島健仁 本公司法人董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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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募人姓名 應募人與公司之關係 
代表人 

顧啟東 獨立董事 
楊培傑 獨立董事 
洪佩君 獨立董事 

法人應募人應列明事項如下： 

興牛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大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本公司關係 

紀宗明 99.95% 本公司總經理 

紀宗男 0.05% 本公司總經理之二親等 

中信銀託管 JDU 機會有限公司投資專戶前十大股東： 

股東名稱 持股比例 與本公司關係 
JDU Investment 
Corporation 100% 無 

(C)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額度、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本公司考量目前資本市場狀況、掌握

募集資本之時效性、可行性等因素，以便於最短期限內取得所

需之資金，故不採用公開募集，擬以私募方式辦理增資。 

(2).私募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自股東常會決議本私募案之日

起一年內預計分 3 次辦理，資金用途均為充實公司營運資金、

償還銀行借款或其他因應本公司未來發展之資金需求，預期可

改善公司財務結構，有助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股東權益有其

正面助益。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如下表： 

項次 私募金額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724,000 仟元 

充實公司營運

資金、償還銀行

借款或其他因

應公司未來發

展之資金需求 

改善財務結構、

有助公司營運

穩定成長，對股

東權益有其正

面助益 

第二次 240,000 仟元 

第三次 240,000 仟元 

針對前述第一、二、三次預計私募金額，於各次實際辦理時，

得將先前未發行金額及/或後續預計發行股數全數或一部併同發

行，惟合計發行總金額以不超過 1,204,000 仟元為限。 

(D)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及其嗣後所轉換或配發或認購之普

通股，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 8 規定，於交付後三年內，除符合

法令規定之特定情形外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擬於該私募有價證券

交付滿三年後，依相關法令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本次私募有價證券

補辦公開發行程序及上市櫃交易。

3.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價格訂價成數外，

包括實際發行辦法、發行條件、發行金額、轉換價格、資金運用計畫、

預定進度、預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於股東會授權範圍內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與辦理。未來如經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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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修正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變化而有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依當時市場狀況及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4.為配合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之發行作業，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核可並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本次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

債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發行私募國內無擔保轉換公

司債所需之事宜。

三、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董事會決議辦理

私募有價證券前一年內至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一年內，因三分之一以上

董事發生變動，故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請參閱附件六。 

四、謹提請 討論。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案照原議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表決權數 327,932,205 權)共計 461,515,051 權。 

票 決 結 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413,778,356 權(283,132,135 權) 89.65% 

反對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5,311,908 權(24,979,908 權) 5.48% 

無效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0 權(0 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其中電子投票權數) 22,424,787 權(19,820,162 權) 4.85%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

東發言仍以會議錄影(音)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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